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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9:25和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智强路428号云创镓谷研发中心3号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珊珊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8人，代表股份114,821,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55.4005％。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8,076,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463％。

（2）网络投票的股东170人，代表股份6,744,5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4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7人， 代表股份18,719,9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22％。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4,799,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0％；反对18,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弃权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8,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3％；反对18,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弃权3,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4,799,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16,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8,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8％；反对1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弃权4,5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4,798,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18,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4,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3％；反对1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弃权4,5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4,797,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19,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4,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6,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0％；反对1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6％；弃权4,5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21,6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4,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3,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1％；反对21,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4％；弃权4,5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8,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18,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4,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3％；反对1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弃权4,5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4,79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4％；反对19,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弃权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6％；反对1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6％；弃权5,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4,769,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7％；反对46,1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67,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4％；反对46,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7％；弃权5,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4,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反对20,5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3,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6％；反对2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弃权5,78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8,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18,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4,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6,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4％；反对18,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7％；弃权4,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7,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8％；反对18,5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4,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6,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9％；反对18,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2％；弃权4,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7,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18,0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696,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3％；反对1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弃权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赵泽宇、张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5年5月1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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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153.1660万股进行回购

注销， 并同意以2025年4月21日为预留授予日以19.76元/股的价格向37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共计

39.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预留部分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分别变更为人民币

206,114,901元、206,114,901股。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鉴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

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

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

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智强路428号云创镓谷研发中心3号楼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5年5月14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7:00）

3、联系人：赵小婷、朱峻瑶

4、联系电话：0571-81023659

特此公告。

浙江铖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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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公告为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B股”或“收购人” ）要约收购山东新

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ST新潮”或“公司” ）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预受要约申报代码：706099

3、要约收购价格：3.40元/股

4、要约收购有效期：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2日

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1日和2025年5月22日，预受的要

约不可撤回。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收到伊泰B股发来的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以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文件，伊泰B股向全体ST新潮股东发出部分要约，

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3,468,252,8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1.00%，要约收购价格为3.40元/股。

公司现就本次要约收购的有关事项做如下提示：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一）要约收购的基本情况

收购人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 ST新潮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600777.SH

收购股份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3,468,252,870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1.00%

支付方式 现金

要约价格 3.40元/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2025年4月23日至2025年5月22日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拟通过本次要约收购ST新潮51%股份， 以增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并取得上市公司控

制权，收购人将充分利用自身运营管理经验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及规范运作经验，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及

管理效率，实现上市公司合规治理，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带来

价值提升及投资回报。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收购义务，且不以终止ST新潮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结合ST

新潮当前股东持股分布情况及浙江金帝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石油” ）发出的要约收

购报告书，若本次要约收购和金帝石油的要约收购均成功，非社会公众股比例最高将超过90%，ST新潮

股权分布将不符合上市条件。 收购人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ST新潮可能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的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ST新潮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ST新潮的控股股东可运用其

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ST新潮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

ST新潮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ST新潮的上市地位。 如ST新潮最终因股

权分布不具备条件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仍积极促使ST新潮的剩余公众股东能够按要

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每股3.40元，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3,468,252,870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

高资金总额为11,792,059,758.00元。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将11,792,059,758.00

元（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10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

的履约保证金。

收购人进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ST新潮或其关联方

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收购人已就

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安排，具备完成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能力。

（四）要约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要约起始日期2025年4月23日，要约截止日期2025年5月22日。

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1日和2025年5月22日，预受的要

约不可撤回。

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查询截至前一

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二、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706099

2、申报价格：3.40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上市公司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

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

要约。

4、申报预受要约

上市公司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

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

申报代码。 要约收购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已申报预受

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预受要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

其交收日卖空。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

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让、转托管或质押。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对

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上市公司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8、竞争要约

本次伊泰B股要约收购构成竞争要约，已预受金帝石油要约的ST新潮股东如拟预受伊泰B股竞争要

约，需委托证券公司撤回对金帝石油的预受要约后另行申报。出现其他竞争要约时，预受本次伊泰B股要

约的股东原已申报的预受要约及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继续有效；上市公司股东如拟预受其他竞争要约，

需委托证券公司撤回原预受要约后另行申报。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

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 则将按照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12、要约收购的资金划转

收购人已将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100%存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要约收购

期限届满后， 收购人将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结算业务部申请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

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上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 上

交所法律部完成对预受要约的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 收购人将凭上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后， 收购人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向上交所公司部提交上市

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15、生效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为：在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一个交易日15:00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临

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ST新潮股票申报数量不低于1,904,138,831股 （占ST新潮股份总数的28.00%）。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ST新潮是否能够按期披露定期报告作为生效条件。

若要约期限届满时，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本次要约收购生效条件要求的数量，则本次要约收

购自始不生效，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所有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

受。

若要约期限届满时，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低于1,904,138,831股（占ST新潮股份总数的28.00%）

且不高于3,468,252,870股（占ST新潮股份总数的51.00%），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

股东预受的股份。

若要约期限届满时，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3,468,252,870股（占ST新潮股份总数的51.00%），

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

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3,468,252,870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名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如涉及不足一股的余股， 则将按照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三、股东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

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

撤回数量、申报代码。 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撤回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上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

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撤回预

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

预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4、竞争要约

本次伊泰B股要约收购构成竞争要约，已预受金帝石油要约的ST新潮股东如拟预受伊泰B股竞争要

约，需委托证券公司撤回对金帝石油的预受要约后另行申报。出现其他竞争要约时，预受本次伊泰B股要

约的股东原已申报的预受要约及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继续有效；上市公司股东如拟预受其他竞争要约，

需委托证券公司撤回原预受要约后另行申报。

5、权利限制

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

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6、撤回预受要约的限制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20日、2025年5月21日和2025年5月22日，预受

的要约不可撤回。

四、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2025年5月12日，本次要约收购预受要约股份总数为1,913,589,9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28.14%。

五、其他说明

伊泰B股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及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2025-028）、《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报公告》（2025-029） 等相

关公告。鉴于上述伊泰B股要约收购已经构成竞争性要约收购，为进一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请

注意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争要约的特别

提示性公告》（2025-03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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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1幢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普通股股东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79,027,8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79,027,8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72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72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建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熙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82,670 99.7687 626,791 0.2246 18,362 0.006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68,670 99.7637 640,791 0.2296 18,362 0.006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68,670 99.7637 632,791 0.2267 26,362 0.009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68,670 99.7637 640,791 0.2296 18,362 0.006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68,170 99.7635 641,291 0.2298 18,362 0.006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72,722 99.7652 626,791 0.2246 28,310 0.010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333,286 99.7510 666,227 0.2387 28,310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议事制度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8,516,820 99.8168 482,693 0.1729 28,310 0.01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8,593,883 96.5967 626,791 3.2562 28,310 0.1471

7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8,554,447 96.3918 666,227 3.4611 28,310 0.14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5、6、7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议案6、7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晓杰律师、司马臻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2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科软 公告编号：2025-021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7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831,04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82,553,6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9 － 2025/5/20 2025/5/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

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0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

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2522073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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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自

编号八座（A8）305-308单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8,596,2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8,596,2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21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2104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购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李程锦女士主

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唐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68,819 99.6143 696,977 0.3695 30,422 0.016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78,819 99.6196 696,977 0.3695 20,422 0.010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40,850 99.5994 696,977 0.3695 58,391 0.031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40,850 99.5994 696,977 0.3695 58,391 0.03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44,350 99.6013 696,477 0.3692 55,391 0.029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93,887 62.4195 708,109 34.1605 70,891 3.42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27,218 99.5922 698,109 0.3701 70,891 0.0377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7,838,618 99.5982 702,209 0.3723 55,391 0.029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5,189,057 97.9080 696,477 1.9378 55,391 0.1542

6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

确认的议案》

1,293,887 62.4195 708,109 34.1605 70,891 3.4200

8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35,183,325 97.8920 702,209 1.9537 55,391 0.15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除议案8外，本次会议审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作为公司董事的股东以及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6进行了回避表决；

5、本次股东大会除审议上述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晓静、颜一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希

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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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新创投” ）持有湖南麒麟

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信安”或“公司” ）股份4,043,437股，持股比例5.14%。 上述股

份均于2023年10月28日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湖南高新创投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

自身资金需求，湖南高新创投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6月5日起

至2025年9月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87,386.39股，合计减持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 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

将相应进行调整。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4,043,437股

持股比例 5.1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037,206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4,23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0股

注：上述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2,000股系湖南高新创投于2024年10月18日误操作买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484,000 0.61% 2024/10/17～2025/1/16 56.87-62.77 2024年9月19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87,386.39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87,386.3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5日～2025年9月2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湖南高新创

投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1）自麒麟信安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持有的麒麟信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麒麟信安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麒

麟信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拟长期持有麒麟信安的股份。 如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拟减持麒麟信安股票的，将认真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公司承诺及时向麒麟信安申报所持有的麒麟信安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如果 《证券法》《公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麒麟信安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

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2、湖南高新创投承诺遵守《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

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公司股票。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湖南高新创投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的减持， 在减持期间内， 股东将根据监管要

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价格和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